



[bookmark: _Toc444776325][bookmark: _Toc440007486]能源管理体系认证实施方案








	文件编号：
	CQM/S-FN-05-005

	发布日期：
	2014年07月24日

	修订日期：
	2026年03月03日

	实施日期：
	2026年03月03日




















[image: 962306be775099fd3de14e0fdce536b]
[image: 962306be775099fd3de14e0fdce536b]
	[image: 方圆标志全称.jpg]



[image: C:\Users\zxj.ECP\Desktop\1277aa36962cbf69946fe4c24bdb4c1.png]


	
通讯地址：
电话：
传真：
网址：
E-mail：
	
北京市海淀区增光路33号(100048)
（010）88411888（总机）
（010）88414325
http://www.cqm.com.cn/
cqm@cqm.com.cn
	
文件编号： 
发布日期： 
修订日期：
实施日期：
页数：
	
CQM/S-FN-00-001
2016年01月01日
2019年10月11日
2019年10月11日
第 1 页  共 20 页





目    录
1适用范围	2
2  认证依据和认证模式	2
3  认证过程流程图	2
4 认证申请及评审	3
5 认证合同	4
6 审核方案策划	4
7 审核实施	5
8 不符合	8
9 审核报告	9
10 认证资料保存	9
11 认证的批准、拒绝、保持、变更、扩大、缩小、暂停、恢复和撤消的条件和程序	10
12认证证书和认证标志	10
13 获证客户的信息通报	11
14 保密	12
15 公告	12
16附则	12








能源管理体系认证实施方案

[bookmark: _Toc12807]1适用范围
    本认证方案适用于方圆标志认证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CQM）实施能源管理体系认证，满足第三方认证制度要求，作为提供认证服务的规范。
本认证方案在认证双方签订合同时予以确认和采用。
[bookmark: _Toc17643]2 认证依据和认证模式
     认证依据：GB/T 23331-2020/ISO 50001:2018《能源管理体系  要求及使用指南》。
CQM在对受审核方能源管理体系进行初次认证时，须对受审核方的能源管理体系进行两个阶段的初次审核，经过评定，确认是否批准认证。在通过认证之后，在认证证书的有效期内对获证客户的能源管理体系进行监督，确认能否持续满足认证要求。

[bookmark: _Toc5399][image: ]3 认证过程流程图












4 [bookmark: _Toc444863018][bookmark: _Toc23803]认证申请及评审
4.1 申请条件
[bookmark: OLE_LINK3]（1）取得合法主体资格，并处于有效期内；
（2）取得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行政许可（适用时），并处于有效期内；
（3）已按认证标准建立EnMS，且运行满六个月；
（4）因获证组织自身原因被原发证机构暂停、注销或撤销认证证书已满一年（适用时）；
（5）原EnMS认证证书发证机构被国家认监委撤销EnMS认证资质已满三个月（适用时）；
（6）当前未被行政监管部门责令停产停业整顿；
（7）当前未列入“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和“信用中国”发布的严重违法失信名单；
（8）其他应具备的条件。
4.2 申请资料
（1）认证申请，包括认证委托人的名称、地址、认证依据的标准、申请的认证范围、认证范围内人员数量、能源种类、年度综合能耗、主要能源使用数量及影响体系有效性的外包过程；
（2）法律地位的证明文件，当EnMS覆盖多个法律实体时，应提供每个法律实体的法律地位证明文件；
（3）申请认证范围所涉及的能源法律法规要求的行政许可文件、资质证书等；
[bookmark: _Hlk156405587]（4）组织机构及职责；
（5）生产/服务的流程、班次及轮班情况和季节性信息；
（6）EnMS运行满六个月的证据；
（7）其他需要提供的文件。
4.3申请评审
符合以下条件时，可受理认证申请：
a）认证客户满足4.1的要求可受理认证申请；
b）CQM具备实施认证的能力；
c）CQM与认证客户就相关事宜达成一致。

[bookmark: _Toc13708][bookmark: _Toc9031]5 认证合同 
5.1认证合同应由申请认证的组织与CQM直接签订。
5.2认证费用应由申请认证的组织/获证组织或其上级单位向CQM直接支付。

[bookmark: _Toc9070][bookmark: _Toc31362][bookmark: _Toc3502][bookmark: _Toc24812][bookmark: _Toc26788][bookmark: _Toc32057][bookmark: _Toc22390]6 审核方案策划
6.1 CQM根据每一个认证项目的申请信息，认证服务合同和审核目的，为每一个认证项目的整个认证周期进行策划和建立审核方案（包括结合审核方案）。
6.2 一个完整的认证周期审核方案包括两阶段初次审核（或再认证审核）、第一年与第二年的监督审核和第三年再认证到期前进行的再认证审核。第一个三年的认证周期从初次认证决定算起，以后的周期从再认证决定算起。
6.3 初审/再认证后的第一次监督审核应在证书签发日期起12个月内进行；此后，监督审核间隔不得超过12个月，监督审核应至少每个日历年（应进行再认证的年份除外）进行一次。 
[bookmark: _Toc23399][bookmark: _Toc530388944]6.4 多场所组织
6.4.1 可抽样的多场所组织
6.4.1.1 抽样数量 

    初次认证审核：样本的数量应为场所数量的平方根（y=），计算结果向上取整为最接近的整数，其中y为将抽取场所的数量、x为相似场所的总体数量。 

    监督审核：每年的抽样数量应为场所数量的平方根乘以0.6，即（y＝0.6），计算结果向上取整为最接近的整数。 

再认证审核：样本的数量应与初次审核相同。然而，如果证明管理体系在认证周期中是有效的，样本的数量可以减少至乘以系数0.8，即（y＝0.8），计算结果向上取整为最接近的整数。 
6.4.2不可抽样的多场所组织
    初审和再认证审核应当逐一到各场所进行审核。监督审核应抽取不少于30%的场所进行审核，且每次审核均应包括中心职能部门。第二次监督审核选取的场所通常不同于第一次监督审核所选取的场所。
6.5审核时间
根据认证委托人有效人数、行业的风险/复杂程度类型等因素确定审核时间。
和其他管理体系实施结合审核时，结合审核的总审核时间不得少于多个单独体系所需审核时间之和的80%。

[bookmark: _Toc444863020][bookmark: _Toc30484]7 审核实施
[bookmark: _Toc453837509][bookmark: _Toc1352][bookmark: _Toc444863021]7.1审核准则
认证双方确认的认证审核依据标准为：GB/T 23331-2020/ISO 50001:2018《能源管理体系  要求及使用指南》
审核准则还包括认证客户所适用的方针、程序、与能源相关的法律法规政策和标准、能源管理体系要求、合同要求或行业规范。
[bookmark: _Toc444863022][bookmark: _Toc453837510][bookmark: _Toc28375]7.2 审核过程
a）最高管理者应参加首、末次会议，因故不能参加的，应书面授权其他高级管理层成员参会，向审核组说明缺席理由。
b）审核组将通过面对面访谈等形式，对最高管理者在管理体系中发挥领导作用的情况进行重点审核，并保留现场图片/音像、审核记录等证明材料。最高管理者不熟悉组织自身的管理体系方针、目标，未亲自参与并推动管理体系实施的，认证审核将不予通过。
c）发生下列情况时，审核组将向认证机构报告后终止审核：
（1）认证委托人对审核活动不予配合，审核活动无法进行；
（2）认证委托人的最高管理者或经授权的高级管理层成员缺席首、末次会议；
（3）认证委托人实际情况与申请材料有重大不一致；
（4）其他导致审核程序无法完成的情况。
7.2.1初次认证审核
CQM根据拟认证客户的规模、供能方式、能源结构、用能过程或活动的复杂程度、设备设施运行控制以及能源管理体系成熟度和其他因素对认证全过程进行策划，制定审核方案后进行认证审核。
初次认证审核分两个阶段实施：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两个阶段审核时间间隔最短不应少于5日，最长不应超过6个月。如需要更长的时间间隔，应重新实施第一阶段审核。
7.2.1.1第一阶段审核
审核组验证申请材料的真实性，根据认证客户提供的能源管理体系文件、体系运作过程、运作场所和现场的具体情况，确认受审核方对标准的理解和实施的程度、对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影响的关键点、相关的法律法规要求的遵守情况以及管理体系范围，以确定第二阶段审核安排。
如果发生任何将影响管理体系的重要变更，CQM可能将重复整个或部分第一阶段审核。第一阶段审核的结果可能导致推迟或取消第二阶段。
7.2.1.2第二阶段审核
现场审核应安排在受审核方生产或服务处于正常运行时进行。
审核组现场评价受审核方管理体系的实施情况，包括符合性和有效性。第二阶段审核至少包括以下方面：
（1）认证委托人EnMS与GB/T 23331/ISO 50001标准的符合情况及证据；
（2）依据EnMS关键绩效目标和指标，对绩效进行的监视、测量、报告和评审；
（3）认证委托人实施EnMS的能力以及在符合适用法律法规要求方面的绩效；
（4）认证委托人能源评审及时间间隔；
（5）对能源绩效参数的确定和调整情况；
（6）认证范围内活动、过程和主要能源使用的运行和控制情况；
（7）能源绩效改进情况及其可比性；
（8）能源绩效出现重大偏差时采取的改进措施及效果；
（9）认证委托人的内部审核和管理评审；
（10）针对认证委托人EnMS方针的管理职责。
如果认证客户不能在初次认证第二阶段结束后的规定时间内按要求关闭不符合，CQM将再实施一次第二阶段审核或不批准认证。
7.2.2 监督活动
[bookmark: _Toc85103642][bookmark: _Toc85105532][bookmark: _Toc85256268]7.2.2.1 监督活动的方式
CQM采用现场监督审核和日常监督（如关注国家有关部门发布的有关能源信息公报、关注获证客户相关方的信息、获证客户有关信息的日常跟踪、审查获证客户及其运作的说明、要求获证客户提供文件和记录等）相结合的方式。
[bookmark: _Toc85103640][bookmark: _Toc85105530][bookmark: _Toc85256266]7.2.2.2 获证后监督审核的内容
至少包括对以下方面的审查：
a）内部审核和管理评审；
b）对上次审核中确定的不符合采取的措施及效果；
c）投诉的处理；
d）获证客户主要能源使用的运行情况、能源数据采集及统计、能源绩效考评和能源管理方案的实施情况；
e）能源管理目标、指标的实现或调整情况；
f）按照能源方针，持续改善整体能源绩效所采取措施的进展情况以及所取得的能源绩效改进情况（如能源绩效的量化，包括单位能耗的降低、节能量完成情况等）；
g）法律法规和行业要求的变化对能源管理体系的影响，合规性评价情况；
h）能源基准的变化情况；
i）任何情况的变更，包括获证客户能源绩效情况（即本次审核时间期限内的单位产品/产值综合能耗及能源管理体系边界）以及变更对体系运行符合性和有效性的影响 ；
j）标志的使用和（或）任何其他对认证资格的引用。
获证客户应保存全部投诉记录，需要时提供认证机构。
CQM根据以上信息对获证客户管理体系进行再评价，确认其是否持续满足认证要求。
监督审核时，如认证客户没有按要求关闭不符合，将可能导致认证证书的暂停或撤销。
7.2.3 再认证
获证客户应在证书有效期满前至少三个月，提出再认证申请，并必须在证书到期前完成现场审核及严重不符合的纠正和纠正措施验证（适用时）。再认证的其他活动可在证书到期后6个月内完成。否则，不能授予再认证。
在对获证客户的日常监督中，发现客户出现严重影响能源管理体系运作和活动，产品和服务有重大变更时，或对客户的投诉分析和其他信息表明获证客户不再满足认证要求时，将安排特殊审核或与获证客户商定提前安排再认证审核。
7.2.4 特殊审核
7.2.4.1 扩大认证范围
对于已获证的客户，CQM对扩大认证范围的申请进行评审，确定能否以扩大的决定进行所需的审核活动，这一工作可与监督审核同时进行。
7.2.4.2 提前较短时间通知的审核
[bookmark: _Toc453837511][bookmark: _Toc185325629][bookmark: _Toc444863023]获证客户若发生下述情况则需增加监督频次，或安排提前较短时间通知的审核：
a) 获证客户对管理体系进行了重大更改；
b) 有足够信息表明获证客户发生了组织机构、生产条件、产品变更等影响到其认证基础的更改；
c) 获证客户出现用户提出对管理体系运行效果的投诉未得到处理时；
d) 获证客户认证范围内的产品和服务被行政监管部门责令停产停业整顿；
e) 有需要追踪被暂停的认证证书时；
f) 其他需要考虑的情况。
[bookmark: _Toc8980][bookmark: _Toc13366][bookmark: _Toc20689][bookmark: _Toc30792]8 不符合
8.1 审核组应当根据审核发现形成严重或一般不符合，要求受审核方在规定的时限内对不符合进行原因分析、采取相应的纠正和纠正措施（一般不符合可以是纠正措施计划），并提供这些措施的证据。
8.2 验证可以有书面验证和现场验证，审核组长依据不符合报告的性质进行选择。一般情况下，一般不符合可以书面验证，严重不符合视情况可以选择现场验证，也可以书面验证。
书面验证时必须验证受审核方所提供的证实性材料的有效性、完整性。对不符合的验证活动通常由审核组长或其他审核员完成。对不符合进行现场验证时审核组应已审查、接受和验证了纠正和纠正措施及这些措施有效性的证据。
对于多场所组织，如果任一场所出现严重不符合，在得到满意的纠正措施之前不应对整个多场所组织所列的场所进行认证。
8.3 严重不符合项的验证时限，并至少满足：
a）初次认证：在二阶段审核结束之日起6个月内完成；
b）监督审核：在审核结束之日起3个月内完成；
c）再认证：在原证书到期前完成。
8.5 一般不符合项的验证应当在一个月内完成。
8.6 对于认证组织未能在规定的时限完成对不符合所采取措施的情况，审核组不应当给予该受审核方推荐认证、保持认证或再认证。
[bookmark: _Toc27470][bookmark: _Toc4681][bookmark: _Toc3969][bookmark: _Toc11784]9 审核报告
9.1 审核组长应确保审核报告的编制，并应对审核报告的内容负责。多场所组织审核时，如果不只一个审核组参与了整个管理体系的审核，应由指定的一名审核组长负责编写综合审核报告。
9.2 审核报告提供对审核的准确、简明和清晰的记录，审核报告的内容反映受审核方管理体系的真实状况，描述对照相应认证标准的符合性和有效性的客观证据信息，认证组织管理体系所取得的绩效以及与其预期管理体系目标之间存在的差距和改进机会，对认证结论的推荐意见。以便为认证决定提供充分的信息。
[bookmark: _Toc31932]10 认证资料保存
为了证实认证活动的实施，获证组织应留存认证证书有效期内相应的认证资料，至少包括：
（1）认证合同；
（2）审核计划；
（3）首、末次会议签到表；
（4）不符合报告及原因分析和纠正措施；
（5）审核报告；
（6）暂停、撤销通知（适用时）。

[bookmark: _Toc85256281][bookmark: _Toc85103626][bookmark: _Toc85105515][bookmark: _Toc85256251][bookmark: _Toc32591][bookmark: _Toc444863024]11 认证的批准、拒绝、保持、变更、扩大、缩小、暂停、恢复和撤消的条件和程序
    见《授予、拒绝、保持、变更、暂停（恢复）、注销或撤销认证以及扩大或缩小认证范围规定》。
[bookmark: _Toc85256291][bookmark: _Toc85105525][bookmark: _Toc85103636][bookmark: _Toc444863035][bookmark: _Toc85256261][bookmark: _Toc13165]12认证证书和认证标志
[bookmark: _Toc572][bookmark: _Toc85256292][bookmark: _Toc444863036][bookmark: _Toc453837523][bookmark: _Toc85105526][bookmark: _Toc85256262][bookmark: _Toc85103637]12.1 认证证书和认证标志
12.1.1 认证证书
12.1.1.1 认证证书包含以下内容：
（1）获证组织名称、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地址、认证范围所覆盖的经营地址。若认证的EnMS覆盖多场所，应表述认证所覆盖的所有场所的地址信息；
[bookmark: OLE_LINK2]注：认证证书中可不包括临时场所，在认证证书上展示临时场所的，应注明这些场所为临时场所。
（2）获证组织EnMS所覆盖的产品、活动、服务的范围；包括每个场所相应的认证范围，且没有误导或歧义（适用时）；
（3）认证依据的认证标准GB/T 23331/ISO 50001所采用的当时有效版本的完整标准号；
（4）认证证书签发日期和有效截止日期，认证证书应注明：年度监督审核的《确认证书》用以证实本证书的持续有效性的提示信息；
（5）认证证书编号（或唯一的识别代码）；
（6）认证机构名称、地址；
（7）认证标志、相关的认可标识及认可注册号（适用时）；
（8）认证证书信息及认证证书状态的查询途径。
12.1.1.2能源管理体系认证证书有效期为3年。再认证的认证证书有效期不超过最近一次有效认证证书截止期再加3年。
通常情况下，获证客户应在当前认证证书截止期前至少3个月接受再认证审核或已做好接受再认证审核的准备。否则，可能导致CQM的认证决定无法在原认证证书到期前作出时，再认证证书有效期将不足3年。
12.1.2 认证标志
[image: CQM-R]

     
[bookmark: _Toc85105527][bookmark: _Toc85256293][bookmark: _Toc85256263][bookmark: _Toc453837524][bookmark: _Toc444863037][bookmark: _Toc14407]12.2 认证证书和认证标志的使用
获证客户应建立认证证书和认证标志的使用方案，获证后按照《管理体系认证证书和认证标志、认可标识使用规则》正确使用认证证书和认证标志。
[bookmark: _Toc453837525][bookmark: _Toc85105528][bookmark: _Toc17136][bookmark: _Toc85103638][bookmark: _Toc85256294][bookmark: _Toc85256264][bookmark: _Toc444863038]12.3 认证证书和认证标志的误用
获证客户误用认证证书和认证标志，可能导致认证资格的暂停或撤销。误用认证证书和标志的类型及对误用认证证书和标志的处理见《管理体系认证证书和认证标志、认可标识使用规则》中规定。
获证客户一旦发现误用认证证书或认证标志，应立即采取纠正措施，并报告方圆审核管理部门。

[bookmark: _Toc444863039][bookmark: _Toc8199][bookmark: _Toc185325643]13 获证客户的信息通报
获证客户应建立向CQM通报最新信息的程序，并及时通报其重大投诉、国家监督检查结果、强制性能源审计的结果及获证客户变更的各种信息等。变更信息包括（但不限于）以下：
a）组织名称，组织法人，隶属关系；
b）联系人，联系方式(包括：电话、传真、手机)；
c）组织地址(包括：注册地址、认证地址)；
d）体系覆盖人数；
e）能源管理体系认证范围变化；
f）组织机构和职能分配；
g）证书表述的组织认证场所/生产场所；
h）能源管理体系文件；
i）现行的与能源有关的标准和政府部门的要求发生变化时（如能耗限额标准、节能责任书的签订等）。
当上述信息发生变更时，获证客户应填写《获证组织认证信息变更申请表》，并及时反馈给CQM。变更信息反馈渠道及联系信息详见《获证组织认证信息变更申请表》。

[bookmark: _Toc444863043][bookmark: _Toc185325645][bookmark: _Toc18237]14 保密
CQM承诺为认证客户保密（提前告知认证客户的需公开信息除外）。对认证客户的保密信息如需公开或向第三方提供时，应将拟提供的信息提前通知认证客户（法律限制除外）。
如有证据表明，CQM因对于接触到认证客户的商业、技术秘密，应泄露给第三者（法律规定除外）的，将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bookmark: _Toc185325648][bookmark: _Toc13594][bookmark: _Toc444863046]15 公告
对获得认证、暂停、恢复或撤销的认证客户，在CQM认证网站上公布。

[bookmark: _Toc185325649][bookmark: _Toc9269][bookmark: _Toc444863047]16附则
本方案由方圆标志认证集团有限公司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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